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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

等信披文件的反馈问题清单的回复 

 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融资并购部： 

根据贵公司 2023年 3月 22日下发的《关于四川东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报告书等信披文件的反馈问题清单》（以下简称“问题清单”）的要求，

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评估机构”）作为本次交易的评

估机构，对《问题清单》中要求评估机构核查的内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，现

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回复如下： 

问题 9 

文件显示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挂牌公司拟以 5.36 元/股的价格，向关

联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，交易对价为 23,048.00 万元。（1）经资产基础法评估，

兴中钛业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23,123.96 万元，

评估增值 12,036.39 万元，增值率 108.56%。（2）兴中钛业机器设备净值评估增

值 22.54%，长期股权投资增值 46.82%，其中子公司兴中矿业机器设备原值评估

值增值 7,048,831.97 元，增值率 17.06%，主要因为部分机器设备技术更新，重

置成本上升；净值评估增值是因为企业会计折旧年限短于评估确认的经济使用

年限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历史上兴中钛业的转让及增资价格，进一步补充说明

本次交易评估作价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兴中钛业固定资产评估的计算过程，说明

部分固定资产存在产权瑕疵、被设定抵押的情况下，固定资产评估值较账面价

值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评估时是否考虑产权瑕疵、抵押等因素的影响；（3）

说明兴中矿业主要机器设备类型、折旧政策、评估确认的经济使用年限，进一

步说明评估增值的依据及合理性、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；（4）请结合前述问题，

说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第（一）

项的有关规定。 

请评估机构对第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问进行核查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问题

进行核查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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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

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0 日


